五大连池风景名胜区污水处理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五大连池风景名胜区污水处理工程已由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黑发改函字【2012】123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五大连池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给排水公司，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投资，项目出资比例为政府投资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规模：五大连池风景名胜区污水处理工程，新建建筑面积3078.99㎡，新建水池体积39.6m3，道路及停车场面积1350㎡，砖围墙420米。

招标范围：设计图纸显示的全部工程。

计划投资：1200万元。

标段划分：一个标段。

    2.2工程建设地点：五大连池旅游名镇。

2.3计划开工日期为 2013 年 9月 2日，计划竣工日期为 2013 年11 月 30 日，工期 89日历天。
2.4工程质量要求符合《市政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合格标准。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的法人，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工程及相关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及以上执业资格，建造师具有施工过类似工程业绩，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教育资格证和安全生产网络继续教育电子证明，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3.3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投标报名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3 年 8月 5日至 2013 年 8月 9日，每日上午 9：00 时至 11：00 时，下午 14：00 时至 16：00 时需在黑龙江工程招投标网（ http://www.hljztb.com/）监管系统内报名，确定企业工商信息（例如名称、有效期等），企业资质信息（有效期、资质分类及资质等级、安全许可证信息等），企业人员信息（建造师、技术负责人、工长、质检员、安全员相关信息如身份证号、岗位证书号）。信息在企业确定投标前不显示给其他方，在企业递交投标文件半小时前在交易中心进行投标确认方可显示在系统中。没有在监管网投标报名或超过规定时限报名的投标人将被拒绝。外省（市）进入我省的施工企业，必须有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办理投标资格备案手续，否则投标将被拒绝。
5.招标文件的获取
5.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3 年 8 月 5 日至 2013 年 8月9日，每日上午 9：00 时至 11：00 时，下午 14：00 时至 16：00 时，在五大连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规划建设局会议室购买招标文件，过规定时间招标文件不予出售。
5.2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 元，售后不退。图纸押金 1000 元，在退还图纸时退还(不计利息)。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8 月29日 14：30 时分，地点为：黑河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黑河市龙滨路21号）。
6.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

8.通知

最高投标限价、安全文明施工费和规费在开标五天前发布，招标文件的答疑，澄清、补充通知，将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15 日前发布，发布方式均在黑龙江工程招投标网（ 
9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五大连池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给排水公司            
地    址：黑龙江省黑河市五大连池风景区                      
    联 系 人：孙晶                                              
    电    话：14704563456                                       

招标代理机构：黑龙江省锦融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黑河市龙科街70号                    
联   系  人：刘卓群                              
电          话：  0456—8221838                                    

电 子 邮 件：HJRZ1838@163.COM                      

 2013 年 8 月 5日

